
法國國家教育暨研究行政總督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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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法國代表處文化組提供 

一、簡介  

        法國國家教育暨研究行政總督學處（IGAENR）成立於1965年，直接向教育部長

與研究部長負責。監管的範圍除包括所有教育機構，自幼稚園到大學的教育行政事物外，

並對所有與教育、研究及科技等相關法規所適用之機關組織行政業務，無論其法律地位，

皆有直接之調查權。IGAENR為一跨部會督察部門，權限極大。  

        由一百多名各領域高級公職人員組成，包括退休中小學校長，局處首長，學區秘

書長，以及大學校長及教授等。由於成員具備多樣性的背景與豐富的經驗，該處能夠確實

執行監督任務。  

        監督的任務，以全法國各級學校整體教育與研究單位之行政效能為重點，不干涉

教學法之內容與實施，對教育研究行政工作之正常運作與否加以控管，以及負責提出評鑑

與建議，並向相關部會首長提出報告。依據性質的不同，監督事項可分為三類：  

1.   跨部會監督：對全國各部會各層級與各職級的公務員，以及各級學校與研究單位行政

事物及人事，在相關人事行政法令、規定、工作目標及計畫、績效等項目之監督考核。

2.   一般監督：範圍包括所有與公共教育研究之執行相關的組織運作，與涉及之人事。  

3.   行政監督：負責監督各相關組織之行政，財務，與會計運作。其對象為所有接受國家

資金補助之公私立各級學校及相關教育機關。  

        總督學處依據教育部長所指定的工作計畫進行，並將任務內容刊登於全國教育之官方

年報上。一般只在事態嚴重，且相關學校機構之各行政措施皆已無效時，督學權才會介入，

發揮其專業功能協助解決困難。並且只有各學校機關之校長得以視狀況對部長提出要求督

學權之介入。 

二、 工作執掌  

法國國家教育暨研究行政總督學處的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1.   管制監督教育行政與財務，負責監督考核中央與地方教育行政單位及全國各級學校與



研究機構，除了教學與研究以外之所有相關教育組織之行政，人事，財務，與會計等

行政事務。監督對象包括各級公立學校，所有教育，研究與科技等相關法規所適用之

機關組織。  

2.   考核評鑑：負責評鑑教育系統是否有效運作。  

3.   諮詢建議：提供建議予各部會及地方機關首長與學校校長。主要依教育部長所託，對

教育系統之組織與運作提出研究報告。其它部會與地方機關首長，甚至外國政府或國

際組織亦可委請此總督學處提供諮商服務，但是需有教育部長之授權。此外，法國總

理亦可委派任務予該處之個別成員。  

三、 組織  

    國家教育暨研究行政總督學處代表教育部長執行任務，可以自行安排活動，決定調查

的方式，對教育行政系統之正常運作提出改良辦法。  

1.   處長：由教育部長提名，經總統任命，直接向教育部長負責，任期五年，得連任，領

導國家教育暨研究行政總督學處的各項活動。  

2.   副處長：一名。  

3.   秘書長：一名，負責統籌該處的組織運作。  

4.   教育行政區督察長：七名，由處長提名，教育部長任命，任期一年。國家教育暨研究

行政總督學處在全國現有的三十個學區範圍內，按地理規劃再區分為大巴黎地區，中

部，東部，南部，西北，西部，及東南部等七個教育行政督學區，每區設教育行政督

察長一人，負責區內（包括若干學區）教育行政考管業務。  

5.   專門委員：二十四名，主管一般行政事務督察工作。  

6.   學區聯絡員：三十名，由教育行政區督察長提名，處長任命，負責各學區與教育行政

督察長之聯繫及處理相關事務。  

7.   一級教育暨研究行政總督學：五十七名，任期兩年，由二級教育暨研究行政總督學直

接升遷一級教育暨研究行政總督學。此類晉升人數由教育部正副司處長、具三年年資

之學區教育廳長與主管人員、警察學校校長、總統府專門委員等擔任，人數佔五分之

二。另外，無特殊條件，但必須年滿四十五歲者，佔五分之一。  

8.   二級教育暨研究行政總督學：三十四名，任期二年。由學區教育廳、大學、公立機構、

大學福利事物處等機關之總秘書處主管、市政府教育局長及中小學教師等擔任。服務

十年以上之甲類公務人員、國際組織中擔任相當於特及行政主管人員之跨政府事務公



務人員，名額限定二名。二級教育暨研究行政總督學候選資格審查委員會係由國家最

高行政法院代表一人擔任主席，教育部的司、處長四人，另家兩名教育部長指派的人

員組成。該委員會必須向教育部長提出一份候選名單，其人數必須為職務空缺的兩倍。

  四、報告書之發表及出版  

        國家教育暨研究行政總督學處每年平均提交一百至一百五十份報告給教育部

長。其中許多報告是與其他部會如內政部、財政部、社會部等督導單位合作完成的。以二

０００年為例，其中60％的報告與教育、行政、訴訟、糾正、懲處之個案性有關；11％與

教育部財政法令有關；其餘則為對各級學校單位一般常態性之工作報告。該處對教育系統

運作之研究報告，不論是正面評價或提出警訊，皆對當局之教育決策有重大影響力。  

        國家教育暨研究行政總督學的報告書公開程度係由教育部長依法視其內容公開

程度核准出版。若報告內容係全國性之普查，則需經國家最高行政法院同意後始得出版。

特殊主題或重大教育趨勢之報告書則委由法國中央政府出版社出版。  

        在法國教育界，行政督學的報告書時常會引發重大的影響，如中等教育教師申請

調職管理核可權限由教育部下放地方教育主管單位辦裡的教育人事革新措施即是由行政

督學建議而來。  

  

 


